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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工作委员会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南彭街道办事处

关于成立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社区矫正
委员会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街道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对全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经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研究，决定成立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社区矫正委员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成人员

主      任：蒋  永  街道党工委书记

            张彦鹏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副  主  任：杨  舰  街道政法委员
委      员：曹永康  南彭派出所所长
李孝发  街道应急办主任、司法所负责人
吴  露　街道党政办公室负责人

韩学勇　街道平安办主任

杨  静　街道妇联副主席
黄瑶佳　街道经发办负责人
杨  松　街道规建环办负责人
谭银华　街道财政办主任
钱星丞　南彭城管大队队长
娄小玲　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主任
包  明　街道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
陈  敏　街道社保所所长

各村（社区）书记
街道社区矫正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南彭司法所，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，由李孝发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胡贤俊、吴书娅、谢良琼、盛鸿雁为成员，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由吴书娅负责，盛鸿雁、谢良琼协助。
二、主要职责

街道社区矫正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全街道社区矫正工作。

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委、市委、市政府、区委、区政府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针政策；

研究制定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重大政策、制度；

协调、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困难和问题；

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；

督促、检查和指导全街道社区矫正工作。

各相关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以街道党工委会研究决定为准，新任人员为相应组成人员，不另行下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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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抄送：巴南区司法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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